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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新时代， 中国已进入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 本文通过对长期事实做系统分析， 从三次分

配角度探究日本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及其教训。 研究发现： 初次分配环节， 日本通过先进制造业提高劳动

生产率， 保障了普通工人的高收入并维持了较高的劳动者收入份额； 再次分配环节， 日本利用直接税和社

会保障调节收入， 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 第三次分配环节， 日本积极发挥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赠和企业

的社会责任， 起步晚但发展快； 但近 ３０ 年的经济低迷抑制了日本人均收入的增长， 使之失去了改善收入分

配的持久动力。 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 中国应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基础上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提高劳

动收入份额， 全面优化三次分配制度， 并妥善处理老龄化、 财富分配不均、 数字产业变革等风险和机遇，
加快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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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

延， 学术界仍未对此作出统一定义。 已有文献或探究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 （刘培林

等， ２０２１）， 或从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视角展开辨析 （庞金友， ２０２２）， 或论述区域、 城乡、
产业、 企业的协调平衡发展 （黄群慧， ２０２２）， 或侧重收入分配和中等收入群体 （蔡昉， ２０２１）， 或突

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颜晓峰， ２０２２）， 也有人强调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 但

究其本质， 都是总体较富裕状态下 （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 的个体收入差距缩小 （消除两极

分化）。 申言之， 收入是代表富裕程度的核心经济指标之一， 而利用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则是推动

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 数十年来大都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不

平等逐渐加剧的问题。 其中， 日本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且由高增长转入低增长之后出现的收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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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 老龄化、 低欲望社会等问题在中国已有所表现。 因此， 比较中日相同阶段的经济社会现象， 可

以从中探究两国经济下行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成因， 并针对性借鉴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做法。 与已

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是与当下的中国进行比较分析， 充分结合中国发展

需要挖掘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致力于推动共同富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 本文侧重对

中日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比较， 着重探究日本在中低速增长阶段如何保持收入均等， 以及日

本先进制造业、 东亚制度和文化等对收入分配及共同富裕的作用。 二是系统考虑日本初次分配、 再分

配和第三次分配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已有研究往往从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者报酬份额、 税收和非

营利组织等方面进行单一考察， 本文基于近百年的庞大叙事给出了一个更加系统的论述。

一、 基于长期事实的特征分析

日本是第一个在欧美文化以外自主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东亚国家和

地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伊藤隆敏、 星岳雄， ２０２２）。 总体上， 日本是全球最富裕且分配较均等的

国家之一。

（一） 日本现代化建设的各阶段均注重公平

日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 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产阶级规模约占总人口的 ９０％ ， 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分别约占总人口的 ５％ ， 是公认的 “橄榄型社

会”， 至今仍保持着较为富裕和均衡的社会形态。 长期以来，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高于世

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② 且远高于中国。 分阶段来看， 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快速工业化

（１９４５—１９５５ 年）、 高增长 （２０ 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 和低增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发展阶段 （徐
梅， ２０１５； 田正、 江飞涛， ２０２１）， 其过程中人均收入先是出现大幅增长， 之后稳定在较高水平上，
且收入分配较为均衡。

第一， 战后重建期，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提高了人们的收入。 日本先后经历了两轮现代化进程， 与

同期欧美国家相比历时较短。 第一轮现代化是 １９ 世纪末的工业化。 自 １８６８ 年的明治维新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日本经历了从处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封建国家向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的成功转型。 第

二轮现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重建。 战后十年， 日本经济完成了惊人的复兴， 经济平均增速

１０％左右。 到 １９５５ 年， 几乎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恢复甚至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第二， 高增长阶段， 制造业为快速现代化和优化收入分配提供了产业支撑。 得益于日本 ２０ 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经济的较快增长， 日本曾一度成为挑战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１９９５ 年日本 ＧＤＰ 约为美国

的 ７３％ ， 人均 ＧＤＰ 为 ４ ４２ 万美元， 比美国高出 １ ５５ 万美元。 特别是日本在推进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过

程中注重对人的保护， 协调人与机器的关系， 同步实现了制造业质量和人均收入的提升。 与日本相

似， 中国通过技术进步、 扩大投资和出口实现了 ４０ 多年的高增长， ＧＤＰ 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 ２０２１ 年， 中国 ＧＤＰ 约为美国的 ７６％ ， 是日本的 ３ 倍以上。 但中国产业质量和就业结构较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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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把初次分配、 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体系， 统称为 “三次分配”， 并且把慈善公益事业为代表的分配方式称之为

“第三次分配”， 以免与 “三次分配” 一词发生混淆。
日本拥有大量海外资产， 其人均 ＧＮＰ 比人均 ＧＤＰ 更高一些。 ２０２１ 年日本人均 ＧＮＰ 为 ４ ２６ 万美元， 比人均 ＧＤＰ 高出 ３３００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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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制约中国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成因， 人均收入仅 １ ２ 万美元。 中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实行改革开

放以来， 现代化建设加快， 但 “人口红利” 却阻碍了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上升速度， 普通劳动者没

有充分分享到发展红利， 因此人均 ＧＤＰ 较日本同期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三， 低增长阶段， 近年收入增速下滑但收入分配仍较为均等。 最近 ３０ 年， 从 ＧＤＰ 增长率来看，

日本经济几乎停滞。 但尽管未有增长， 却一直保持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和较低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低于

０ ４。 与之相比， ２０２１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２ 万美元， 接近高收入国家下限标准， 但基尼系数高达

０ ４７４。 更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低迷时， 人均 ＧＤＰ 已达到美国的 ８０％以上，
而当前中国人均 ＧＤＰ 仅相当于美国的 １ ／ ５。 因此， 如何挖掘增长潜力， 延长中高速增长时间， 对中国

扩大收入总量极为重要。

（二） 三次分配均大幅优化分配格局

日本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份额较高。 日本的劳动报酬占 ＧＤＰ 比重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１ 世

纪初一直保持在 ５５％的高位之上， 处于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国家前列 （孙敬水、 黄秋虹， ２０１３）。 这

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日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实施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较好解决了农业与非

农业之间、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 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刘绮霞、 刘绮莉， ２０１５）， 为缩小

收入差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再分配改善作用明显。 １９６２ 年以来， 日本再分配的改善作用持续增强， 居民收入差距在再分

配环节大幅度缩小。 ＯＥＣＤ 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８ 年日本再分配前的基尼系数为 ０ ５０１， 再分配后的基

尼系数为 ０ ３３４， 说明再分配对基尼系数的改善度相当高。 从中国的基尼系数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 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０ ３１７， ２０００ 年开始越过 ０ ４ 的警戒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期间基尼系

数波动上升，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０ ４９１， 此后有所改善， ２０１５ 年降到 ０ ４６２， 这是近年来的最低点， 此后又

略有上升，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在 ０ ４６５ 到 ０ ４７０ 之间。 总体来看， 中国相对于日本的基尼系数数值更高，
且在各年间波动幅度更大。 从中也可以反推中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政策成因， 一方面是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 另一方面则是再分配政策对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
日本的第三次分配， 在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的影响较小， 但发展较快。 以公益活动为目的的日本

非营利组织是日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新生力量， 其与政府的合作及互动为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解决之

道， 而大量的志愿活动也为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 抑制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冲击

相比欧美国家， 日本财富分配较为均衡， 抑制了资本家利用财富优势获得更大收益、 扩大收入差

距的问题。 瑞士信贷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全球财富报告》 显示， 日本财富基尼系数为 ０ ６４， 远低

于中国 （０ ７０） 和美国 （０ ８５）。 巴黎经济学院下属的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
发布的 《世界不平均报告 ２０２２》 显示， 近二三十年来， 中国收入和资产大量向顶层集中， 底层占比大

幅下滑， 而日本收入和资产分布基本保持稳定， 如表 １ 所示。 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不像日本那样

有发达的资本市场， 普通民众缺乏投资渠道； 二是因为房地产成为人们的主要资产形态， 导致有房和

无房群体的收入偏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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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年份收入分布和资产分布的国际比较

收入分布 资产分布

顶层 １０％所占的
比例 （％ ）

底层 ５０％所占的
比例 （％ ）

顶层 １０％所占的
比例 （％ ）

底层 ５０％所占的
比例 （％ ）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２１ 年

中国 ２７ ８９ ３３ ９０ ４３ ３５ ２４ ９８ １８ ４９ １３ ７４ ４０ ８４ ６８ ８０ １６ ００ ６ １７
日本 ３５ ９２ ３７ ８９ ４４ ２４ １９ ３３ １８ ４０ １６ ８２ ５７ １７ ５８ ６１ ４ ９７ ４ ７７
美国 ３３ ８５ ３９ ９０ ４５ ６０ ２０ ０９ １５ ７５ １３ ８２ ６６ １２ ７０ ６８ ２ ０６ １ ５０
世界 ５１ ６６ ５６ ２２ ５２ ５４ ６ ２９ ６ ９４ ８ ２５ ７９ ９１ ７７ ０９ １ ４３ １ ７５

　 　 数据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二、 初次分配： 以较高生产率提升劳动者收入

初次分配即在市场机制下实现对劳动、 资本等要素的回报， 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分配环节。 日本

的初次分配充分兼顾效率和公平， 在 “做大蛋糕” 的基础上让劳动者获得较高的收入。

（一） 先进制造业奠定了劳动者普遍高收入的产业基础

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保持在 ２０％ 左右， 这一比例与德国相当， 约是美国的 ２ 倍。 从

现实上看， 制造业成为稳定提升生产率的关键。 “去工业化” 之后， 一国或地区的 ＧＤＰ 增速显著下降

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 这是因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往往低于制造业。 以 １９８５ 年的数据为例， 日本第二

产业的就业占比为 ２６ ８％ ， 增加值占比为 ３７％ ； 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为 ６７ ７％ ， 增加值占比为 ６０％ 。
可见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三产业 （张季风， ２０１６）。 其延伸的结果就是， 从制造业转向服

务业， 劳动者报酬 （增速） 也随之降低。 日本的制造业为日本全行业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基础，
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一直被视为日本劳动生产率低于 ＯＥＣＤ 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例如日本批

发零售、 餐饮住宿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４０％ 。①

一方面， 日本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坚持 “人” 重于 “机器”。 各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实践

和研究都表明， 工业化有利于劳动者技能提高及其占据的分配份额提高。 Ｋｏｃｈ 等 （２０２１） 使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西班牙制造业公司层面的数据实证发现， 机器人的采用产生了 ２０％ ～ ２５％的产出收益，
并创造了 １０％的就业机会； 使企业间的劳动力重新分配， 即从不采用机器人的企业转向采用机器人的

企业。 然而， 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细致分解劳动行为， 进而精确制定劳动规则， 并全面监控劳动者

执行， 这种流水线式的泰勒主义做法是 “人” 服务于 “机器” 的， 人要么被机器替代， 要么机械地

执行机器发出的指令。 日本的工业化则与之不同， 它尊重劳动者自身的劳动经验与智慧， 以减少重复

性劳动并释放劳动者自主性为目的， 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后再由机器编制程序指令， 既利用

了机器的效率， 又保持了人的主导地位 （崔之元， １９９６）。
另一方面， 日本提高制造业质量及劳动生产率。 日本不断优化升级制造业产业结构， 提高制造业

附加值， 稳住了就业、 产值和生产率， 为劳动者普遍获得较高收入奠定了基础。 而且， 倘若考虑到

１５ ～ 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事实， 日本实际劳动者创造产值能力将更高。 日本国内产业结

·０４７·

①川手伊织： 《日本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经中文网，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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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资源消耗低、 附加值高的产业为主， 附加值低的资源、 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经历了产业升级而具备

相对较高附加值， 由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较高位置。 由于高附加值的存在， 制造业吸纳就业比零

售餐饮吸纳就业带来更高的收入， 由此抬升了日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二） 劳动报酬较高

托马斯·皮凯蒂 （２０１４） 认为， 资本收益增速高于劳动收益， 是各国收入差距普遍扩大的主要原

因。 判断初次分配是否合理，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其反映了国民收入

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 劳动报酬所占比重越高则越有利于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 如图 １ 所

示， 近年来， 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７０％左右。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日本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李稻葵等 （２００９） 的测算结果显示，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在 ＧＤＰ 中的份额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３％下降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０％左右， 近年来又回升至 ４９％左右 （刘长庚、 柏园杰， ２０２２）。

图 １　 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年日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 日本内阁府， 《令和 ３ 年度年次经济财政报告》， 日本内阁府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三） 员工可以分享企业的创新收益

日本不断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 发展专精特新企业。 日本重视从全产业链视角孕育各细分行业的

初创企业， 在 “永不松动螺丝钉” 这样的细节上发挥 “工匠精神”， 促使一些原本低端的、 中小企业

为主的制造业产业链环节也变得高端化。 同时， 日本企业善于让员工分享创新收益。 日本企业一方面

十分重视企业内对员工的技术培训， 采用特色的 “日本式招工方式”， 让员工接受各种培训， 从事多

方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 大批优秀的大学生投入生产第一线， 与企业富有 “工匠精神” 的员工一起积

极探求技术革新， 通过 “团队精神” 共同推进企业科技实力的提高并分享创新收益 （冯昭奎， ２０１５）。

三、 再分配： 调节代内和代际收入差距

再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调整与完善， 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修正， 从而达

到减少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的效果。 日本税收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比较显著， 两者的制度设

计和功能各有特点， 前者的职责主要表现为缩小代内收入差距， 后者则更倾向于缓解代际收入不公。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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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是日本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日本税制的结构主体以直接税为主， 核心税种为个人所得税及法人税， 个人所得税采用阶梯累进

制税率。 日本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

本税制具有较强的税收累进性， 可以更好地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在有效运用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

配的改善作用之外， 日本还通过征收遗产税、 赠与税以及固定资产税、 住民税， 弱化财产性收入在居

民收入中的比重。 个人所得税、 法人税和消费税在日本的年度中央政府一般会计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合

计一般达到 ８０％左右， 其中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的占比合计能够达到 ５０％ 以上。 这种直接税占比较

高， 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比较高的税制结构使得日本税收整体能够发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在

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 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会大于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负， 对贫富差距会

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而日本税制结构避免了这一问题。 个人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税率， 收入越高的阶

层适用越高的税率， 从而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之间进行调整， 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 根据日本

财务省统计数据， ２０１９ 年以前， 个人所得税一直是日本第一大税种，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度个人所得税在

中央政府一般会计税收中的比重曾经高于 ４０％ ， 此后也一直保持在 ３０％以上。 虽然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日本

消费税税率从 ８％上升至 １０％之后， 从 ２０２０ 年度起消费税的税收收入超过个人所得税， 成为日本第一

大税种， 但在 ２０２２ 年度预算中， 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仍达到 ３１ ３％ ， 法人税达到 ２０ ４％ ， 两者合计达

到 ５１ ７％ （见图 ２）。

图 ２　 １９８７—２０２２ 年日本一般会计税收及三大税种占比

数据来源： 日本财务省， 《有关税收的资料》， 日本财务省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注： ２０２０ 年度以前是决算值， ２０２１ 年度是补充预算后的预算值， ２０２２ 年度是预算值。 年度为日本财政年度， 即

当年 ４ 月 １ 日至次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日本的国情以及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兼容性

日本的文化价值传统重视社会公平， 综合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 日本在实现社会保障制

度覆盖全民的前提下， 通过缴费和给付两个环节进行收入再分配调节。 日本社会保障费用的一部分由

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金支付， 另一部分则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 还有一小部分通过资产运营收入筹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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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 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压力 （伊藤隆敏、
星岳雄， ２０２２）。 鉴于中国也是类似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 随着人口结构长期变化， 中国的社会

保障体系也面临着压力。 如图 ３ 所示， 日本财政总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 ２ 万亿日元逐

渐上升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７ ６ 万亿日元， ２０２１ 年为 ５０ ２ 万亿日元。 在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同时， 其在日

本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也不断上升， 在 ２０２２ 年度预算中，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３３ ７％ ， 相当于 １ ／ ３ 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保。①

图 ３　 １９７０—２０２１ 年日本财政总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

数据来源： 日本财务省， 《财政统计 （预算决算等数据）》， 日本财务省网站； 日本财务省， 《令和 ３ 年度決算》，

日本财务省网站， ２０２２ 年。

四、 第三次分配： 起步晚但进展快

以 “藏富于民” “充分就业” 为特征的初次分配制度及相对完善的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日本

国民收入差距较小、 中产阶级占比较高 （王婉郦、 王厚双， ２０１７）。 加上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

模式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日本公益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意识和力量均相对较弱。 但随着经

济陷入衰退期， 少子老龄化、 贫富差距拉大、 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胡澎， ２０２２）， 政府大

包大揽式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 财富资源的积累与公民意识的觉醒为多元力量参

与社会事务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一） 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慈善参与度较高

习惯和道德力量驱动下的公益慈善活动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 由于日本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公益慈善事业规模相对较小。 但近年来， 伴随社会公共需

求的不断增加及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 日本第三次分配的力量日渐增强， 具体表现为公益慈善规模及

领域的逐渐扩大、 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及途径的多样化。 根据日本内阁府对 ２０１８ 年度市民社会贡献的

·０５０·

①日本财务省： 《令和 ４ 年度预算》， 日本财务省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ｂｕｄｇｅｔ ／ ｂｕｄｇｅｒ＿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 ｂｕｄｇ⁃
ｅｔ ／ ｆｙ２０２２ ／ ｆｙ２０２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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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 被调查公民中参与过公益捐赠的比例达到 ４１ ３％ ， 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的比例为 １７％ 。 非

营利组织 （ＮＰＯ） 队伍的壮大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为日本公益慈善事业积蓄了重要力量。 随着日本

官方对民间活动团体态度的转变及公民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 日本民间 ＮＰＯ 力量迅速崛起。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度， 共有认证非营利活动法人 ５０７８７ 个， 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推动者。①

表 ２　 日本特定 ＮＰＯ 的主要活动领域

类型 活动领域 法人数量 （个） 法人数量占比 （％ ）
第 １ 类 促进健康、 医疗、 福利 ２９５２０ ５８ ４
第 ２ 类 促进社会教育 ２４６６５ ４８ ８
第 ３ 类 促进社区发展 ２２４３３ ４４ ４
第 ４ 类 旅游推广 ３４２０ ６ ８
第 ５ 类 促进农村或山区发展 ２９３８ ５ ８
第 ６ 类 促进学术、 文化、 艺术、 体育 １８２５９ ３６ １
第 ７ 类 环境保护 １３１７１ ２６ １
第 ８ 类 灾害救助 ４３１９ ８ ５
第 ９ 类 社区安全 ６３１３ １２ ５
第 １０ 类 保护人权或促进和平 ８８９９ １７ ６
第 １１ 类 国际合作 ９２１１ １８ ２
第 １２ 类 促进形成两性平等社会 ４８３３ ９ ６
第 １３ 类 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２４３９３ ４８ ３
第 １４ 类 推进信息化社会发展 ５６００ １１ １
第 １５ 类 科技推广 ２８１９ ５ ６
第 １６ 类 振兴经济活动 ８９４４ １７ ７
第 １７ 类 支持职业能力发展或扩大就业机会 １２８４７ ２５ ４
第 １８ 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２８８８ ５ ７
第 １９ 类 就执行上述各项活动的组织运作或活动进行交流、 建议及协助 ２３７１２ ４６ ９
第 ２０ 类 都道府县或指定市的条例规定的与前项所列活动相当的活动 ３１８ ０ ６

　 　 资料来源： 日本内阁府 ＮＰＯ 网站。
注： 由于一个法人可以在多个活动领域开展活动， 因此各领域法人总数大于 ５０５３８， 比例合计数也大于 １００％ 。 表

中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日本的 ＮＰＯ 较好地发挥了财富转移与收入分配优化作用。 根据日本政府对民间 ＮＰＯ 的调查，
２０２０ 年度日本 ＮＰＯ 收入共计 ６０ ８６ 万亿日元， 较 ２０１９ 年度增长 １９ ２％ 。 转移性收入 （包括慈善捐

赠、 会员会费等收入） 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２０２０ 年度共获得转移性收入 ５３ ４４ 万亿日元， 占全部

收入的 ８７ ８％ ， 彰显了 ＮＰＯ 在收入分配中的财富转移效用。 从主要活动领域来看， 日本的 ＮＰＯ 广泛

活跃在医疗保健与社会福祉增进、 促进就业、 灾害援助、 贫困地区发展等各个领域， 在改善社会整体

福利、 推动社会协调健康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根据 《ＮＰＯ 法》 规定， 经认证的 ＮＰＯ 法

人可按照公司章程从事一项或多项非营利活动。 从主要活动领域来看， 如表 ２ 所示， 日本特定 ＮＰＯ 法

人的主要活动领域已经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７ 个拓展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０ 个。 其中从事促进保健、 医疗或福利活

动的 ＮＰＯ 法人数量居于首位， 共有 ２９５２０ 个， 占比达到 ５８ ４％ ； 从事促进社会教育活动的 ＮＰＯ 法人

·０５１·

①数据来源： 日本内阁府 ＮＰＯ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ｐｏ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ｇｏ． ｊｐ ／ ａｂｏｕｔ ／ ｔｏｕｋｅｉ － ｉｎｆｏ ／ ｎｉｎｓｈｏｕ － ｓｅ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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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共计 ２４６６５ 个， 占比 ４８ ８％ ； 从事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活动的 ＮＰＯ 法人数量共 ２４３９３ 个； 从事促进

社区发展的 ＮＰＯ 法人数量共有 ２２４３３ 个。 此外， 日本的公益法人也活跃在儿童成长、 高龄者关照、 就

业促进等 ２３ 个领域， 以资金支持、 设备支援、 讲座等方式促进公共事业发展。

（二） 税收政策对第三次分配形成有效引导

日本的继承税与赠与税改革以改变财产配置成本的方式倒逼并激励公益捐赠行为。 一方面， 通过

下调继承税免征点、 上调最高税率等措施强化对继承与赠与行为的征税力度。 自 ２０１５ 年起， 将继承

税免征额由 “５０００ 万日元 ＋ １０００ 万日元 × 法定继承人数” 下调至 “３０００ 万日元 ＋ ６００ 万日元 × 法定

继承人数”， 并将税率阶距由 ６ 档上调至 ８ 档， 最高税率由 ５０％ 提高到 ５５％ 。① 另一方面， 实施公益

目的相关继承与赠与财产的税前扣除政策， 鼓励公民将部分财产用于公益捐赠。 日本对公益捐赠采取

的所得税及法人税优惠措施有利于激发公众的捐赠积极性。 日本在所得税及住民税中设置了专门的捐

赠金扣除条款， 对公民向政府公共组织、 公益法人及公益基金会， 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募捐活动

等捐赠款项实施税前扣除； 在 《法人税法》 中设置了法人公益捐赠税收减免政策和对公益性法人的税

收优惠及视同捐赠政策； 对认定公益信托也实施所得税及继承税的扣除优惠和利息所得非课税政策。
而且， “故乡纳税” 等特色税制的创新激发了公民对地区公益捐赠的热情。 日本自 ２００８ 年起出台 “故
乡纳税” 政策， 即鼓励纳税人向居住地以外的地方政府 （都道府县、 市町村等） 进行税收捐赠， 给予

纳税人中央政府所得税和地方住民税的部分扣除优惠， 并由受赠政府予以当地特产回礼。 据调查， 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２０ 年， 日本 “故乡纳税” 件数由 ５ ４ 万件增加到 ３４８８ ８ 万件， 捐赠总额由 ８１ ４ 亿日元

增加到 ６７２４ ９ 亿日元， 显示出 “故乡纳税” 政策日益增强的捐赠激励及收入转移效用。② 受赠的地方

政府一般将受赠金用于医疗健康、 教育文化、 产业振兴等公共领域， 有利于改善相对贫困地区的公共

服务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

（三） 企业社会责任拓展至社会公益领域

日本是亚洲最早倡导与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 其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近江商人” 的 “三方满意”、③ 二宫尊德的 “报德思想” 等经商理念。 进入 ２０ 世纪后著名企业家松

下幸之助提出的 “力图社会生活之改善和提高”、 丰田佐吉提出的 “创造财富， 贡献于社会” 等创业

思想也为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视角来看， 日本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将其原本局限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作用的经济功能拓展到在第三次分配领域贡献

力量，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多重功能。 日本企业社会责任从应对因单一追求经济利润导致的环境污

染、 产品质量问题等负外部效应， 发展到积极关注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诉求， 作为企业公民开展各

类社会贡献活动， 通过慈善捐赠、 组织或参与各类社会支援活动等方式实现财富资源转移， 推动实现

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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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 来 源： 日 本 《 继 承 税 法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ａｗｓ． ｅ － ｇｏｖ． ｇｏ． ｊ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ｌａｗｉｄ ＝ ３２５ＡＣ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３ ＿ ２０２３０４０１ ＿
５０３ＡＣ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日本总务省： 《故乡税令和 ３ 年度关于故乡税的现况调查》， 日本总务省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ｕｍｕ． ｇｏ．
ｊｐ ／ ｍａｉｎ＿ ｓｏｓｉｋｉ ／ ｊｉｃｈｉ＿ ｚｅｉｓｅｉ ／ ｃｚａｉｓｅｉ ／ ｃｚａｉｓｅｉ＿ ｓｅｉｄｏ ／ ｆｕｒｕｓａｔｏ ／ ｔｏｐｉｃｓ ／ ２０２１０７３０． ｈｔｍｌ。

“三方满意” 即要兼顾买方、 卖方及社会三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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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行业之间、 群体之间、
城乡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出现的诸多问题， 有一

些恰恰在日本得到了很好解决； 中国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可能遇到日本在后现代化

和低增长时期面临的一些问题。 因此， 认识日本收入分配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对中国优化收入

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推动共同富裕将大有裨益。
第一，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 回顾日本快速现代化的经

验和人均收入长期低迷的教训可以发现， 经济增长是提高收入和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依循。 日本人均

收入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保持较高水平， 主要依靠现代化经济体系，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中国应加

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不低于 ２５％ ， 不断提高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
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 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做法， 要着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特别

是不仅要靠调节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 而且要以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为物

质基础， 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占比。 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 促使高级 “蓝领” 队伍不断壮大， 使各

行各业都要做到 “勤劳能够致富”。 提高劳动者数字技能， 加强新增岗位培训， 缩短摩擦性失业时间。
针对算法使网约车司机等从业者工资收入向下趋同、 外卖小哥风餐露宿等现实问题， 改善劳动条件，
降低劳动强度， 加强劳动保护。 在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妥善处理人与机器的关系， 让有技能

的人在使用机器， 而不是机器在驱使人。 大力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使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

和思维， 提高机器主体性和能动性， 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可以说，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让蛋糕做

大， 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通过能力提升， 有效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技能创造价值、
增加收入， 从而实现有自尊的、 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第三， 全面优化三次分配制度。 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存在资源流动受阻、 市场不统一、 竞争不充分

等拉大行业间、 城乡间、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日本的经验显示， 在收入初次分配、 社会捐赠等环

节都有大量文章可做， 并应加强三次分配的协调。 目前中国与 ＯＥＣＤ 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很大区别，
就是再分配对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较小。 因此， 要提高个税起征点， 有效减少工薪阶层纳税额； 有

针对性地降低研发人员、 科教人员等高技能人才个税累进税率， 允许合理拿高薪； 提高直播、 影视、
游戏、 彩票等行业凭借运气、 外貌和娱乐因素而致富的从业人员的个税累进税率； 严厉打击个人通过

注册企业或工作室等形式将个人收入转为企业收入， 从而实现逃税行为， 并将投资收益、 股息收益等

依靠资本获得的收入纳入个税综合征收范围。 除了税收调节之外， 再分配还包括转移支付， 主要是加

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解决好养老、 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 让人们不论收入高低， 都能够安心

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前， 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低收入者倾斜， 精准帮助低收入者增加收入； 向农村倾

斜， 带动乡村振兴； 向弱势群体倾斜， 提高全体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调动高收入人群回报社会、
先富带动后富的主观能动性， 营造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使第三次分配在规模和增速上都能够对

收入分配格局带来实质性改善。
第四， 立足新时代， 依托数字经济形态推动共同富裕。 日本等全球较富裕国家都是工业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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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的， 中国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在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 这决定了中国

实现共同富裕要着重处理好数字经济的分配问题。 近年来，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日本企业的生产组

织方式， 零工经济兴起， 其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相对较低。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形， 值得高度关注。
今后， 劳动保障随着劳动状态、 劳动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是大势所趋。 对于线上加班的加班费和居家办

公工伤认定等情形， 不应再强调 “劳动场所”， 而倾向于以提供实质性劳动、 占用休息时间作为评判

依据。 同时， 应着重把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合理分配给劳动者， 并让更多的人可以凭借数

字技能创业就业， 提高社会向上流动性。

参考文献：
１．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董雪兵： 《共同富裕的内涵、 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２． 庞金友：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意蕴与实现路径》，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４ 期。

３． 黄群慧： 《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金融理论探索》，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４． 蔡昉： 《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５． 颜晓峰：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２ 期。

６． ［日］ 伊藤隆敏、 星岳雄： 《繁荣与停滞： 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 郭金兴译，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７． 徐梅： 《战后 ７０ 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８． 田正、 江飞涛： 《日本产业活性化政策分析———日本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９． 孙敬水、 黄秋虹： 《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１０． 刘绮霞、 刘绮莉： 《日本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财政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１１． 张季风： 《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经验、 教训与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崔之元：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读书》，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１３． ［法］ 托马斯·皮凯蒂， 巴曙松等译： 《２１ 世纪资本论》，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ＧＤＰ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Ｕ 型规律》，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１５． 刘长庚、 柏园杰： 《中国劳动收入居于主体地位吗———劳动收入份额再测算与国际比较》，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１６． 冯昭奎： 《战后 ７０ 年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１７． 王婉郦、 王厚双： 《分配制度、 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基于日本的经验》，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１８． 胡澎： 《研究日本平成时代的鸿篇巨制——— 〈平成时代： 日本 ３０ 年发展轨迹与前瞻〉》，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１９． Ｋｏｃｈ Ｍ． ， Ｍａｎｕｙｌｏｖ Ｉ． ， ａｎｄ Ｓｍｏｌｋａ Ｍ．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３１， ２０２１．

责任编辑： 郭　 霞

·０５４·



２０２４ 年 第 ３ 期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 ｅ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ｏｐ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ｅｐｅｎ “ｐｏｓｔ －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５）Ｊａｐａｎ’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Ｙａｎ Ｋｕｎ，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Ｑｉｎｇｒｕ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Ｊａｐａｎ’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
Ｊａｐａｎ ｕｓ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Ｊａｐ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 －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ｂｕ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ｈａ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 ｔｏ － ｈｉｇｈ － ｓｐｅ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ｈａｎｄｌｅ ｒｉ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ｉｎｇ，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６）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Ｌｕ Ｘｉｎ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ＰＥＦ） ｔｈａ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ｋ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 － ｒｉｓ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 Ｓ． ’ 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ａｌ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ｏ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ｕ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ｅｆｅ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ＳＧ）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７）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ｂｏ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ＴＯ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ｕｌ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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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ｈｉｇｈ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ｕ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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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ｏｖｅｒ －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ｍａｌｌ Ｙａｒｄ， Ｈｉｇｈ 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ｅｍｂ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ｗａｖｅ ｏｆ “ｄｅ － ｄｏｌ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ｇｏｌｄ ｍａｙ 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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